
 

公安部印发方案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 

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

 

近日，公安部印发《公安机关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

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

案》）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

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化公安改革，在公安领

域更大范围和更多行业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，不断创新

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主体

发展活力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

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 

《方案》明确，在全国范围内对典当特种行业、旅馆业

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等 12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，按照直接

取消审批、审批改为备案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批服务等

四种方式分类进行审批制度改革。对典当特种行业许可证核

发直接取消审批；对保安培训许可证核发由审批改为备案；

对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、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

核发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实行告

知承诺，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

的，当场作出许可决定；对保安服务许可证核发等 7 项涉企

经营许可事项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，其中保安服务许可证核



发审批时限由 30 个工作日压减至 20 个工作日，爆破作业单

位许可审批不再要求申请者提供爆破作业业绩证明、技术负

责人从业经历证明、从业人员资格证明等材料，营业性射击

场设立许可、民用枪支（弹药）制造许可、民用枪支（弹药）

配售许可、弩的制造销售购置进口运输许可和计算机信息系

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实行申请、审批全程网上办理。在

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

络安全审核直接取消审批，对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

发由审批改为备案。 

《方案》要求，各地公安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聚焦人民群众关切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改革

政策宣传解读，调整优化业务流程，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

务指南，改造升级信息系统，确保改革措施全面落实。要强

化改革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套，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

理，清单之外，一律不得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开展经营，

确保企业充分享受改革红利。要推进电子证照归集使用，完

善电子证照有关标准、规范和式样，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涉

企证照电子化。要创新和加强事后事中监管，明确监管责任，

完善监管方式，制定全国统一、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，建立

健全技术、安全、治理、产品、服务等方面的国家标准，为

监管提供明确指引。要加强督导检查，强化跟踪问效，加大



对创新经验、先进典型的发现、挖掘力度，为进一步深化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做法和经验。 

 


